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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住宅審議會第 13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年 12 月 29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 分 

貳、地點：國土管理署 1 樓 107會議室 

參、主持人：徐委員燕興代理（本次會議召集人及副召集人不克
出席，依「內政部住宅審議會設置辦法」第 7 條規定
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紀錄：周韋丞 

肆、出席人員：（詳後附簽到簿） 

伍、發言摘要：詳後附錄 

陸、確認事項 

一、本部住宅審議會第 12次會議於 111年 12月 20 日召開，共有

12位委員出席，其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決定：洽悉。 

二、112年度本部住宅審議會委員名冊及 113 年度預定會議日程，

報請公鑒。 

決定：洽悉。 

柒、報告事項 

第 1案：社會住宅（含包租代管）、租金補貼住宅政策 112年執行

狀況報告，報請公鑒。 

決定：洽悉。 

第 2案：「中產以下自用住宅貸款戶支持專案」執行狀況報告，報

請公鑒。 

決定：洽悉。 

捌、散會（下午 12 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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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委員與相關機關發言重點摘要（依發言順序） 

徐委員燕興（代理主席） 

住宅議題是近年各界關注的政策焦點，感謝各位委員持續在

各界提供專業意見與監督，今天也請各位委員多多給予指教。 

國土管理署（住宅發展組歐組長正興） 

一、在簡報中我們彙整了各地方政府住宅審議會歷次會議討論議

題，當中不乏住宅政策計畫、社宅個案租金水準及青創計畫

的推動，今年在本部政策推展過程中，由於較少提案，故本

次為中央住宅審議會今年度首次召開會議。 

二、未來希望可以在特定政策或專案推動前，透過本會有一個完

整的諮詢與研商，藉此讓本會達到區域計畫委員會、都市計

畫委員會的規格水準。 

三、接下來將進行本組在今年推動的住宅政策的成果分享，包括

直接興建社會住宅、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及三百億元中央擴大

租金補貼。 

四、另外待會也會分享本組依據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

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辦理的「中產以下自用住宅貸款支持
專案」執行成果。過去住宅政策通常針對租屋族給予協助，

透過該專案也納入了貸款戶的協助，進行全齡且全面的照顧。 

林委員育如 

簡報第 7 頁所提及中央、直轄市及縣（市）住宅審議會權責

架構圖並未提及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由於近幾年住都中心

也對於直接興建社宅、社宅包租代管有一定程度的推動協助，想

請教中心在這些政策推動的角色及定位，內政部與中心的合作模

式為何？ 

國土管理署（住宅發展組歐組長正興）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是以特定條例來設置的，主要辦理

社會住宅興辦及都市更新業務。流程是由內政部進行政策研擬

後，指示中心來辦理執行面的業務，其中社宅興辦就包括後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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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工程發包及營運管理等等。 

賴委員美蓉 

一、社會住宅興辦牽涉到三個重要的環節，包括土地取得、用地
變更以及土地使用管制。我在參與地方都市計畫委員會就時

常碰到這三個環節的問題，在審議中時常無法確認社宅設計

配置，建議國家住都中心可以在申請相關審議時檢附基本資

料。 

二、偶有遇到即便是專家學者，仍然對於社會住宅有負面印象，

建議貴部不應只是與基地附近居民溝通，應加強普羅大眾政

策行銷。 

三、在土地取得環節，中央興辦社宅時仍以國有土地為主，惟因

土地資源有限，建議研商未來與地方政府合作，使用市有土

地的合作模式。 

四、想請教簡報中的直接興建社宅達成數是指完工數還是開工

數，以及租金補貼的對象是針對房東或房客。 

江委員穎慧 

一、貴部執行這些政策有大量的成本投入，部分外界學者會認為

本政策僅造成政府沉重財政負擔，又影響房市，並無效益可
言。但從一些國外的研究得知，這些居住政策創造了就業機

會並帶來經濟成長，建議未來貴部提供這些社宅執行成效

時，除了戶數的成果分享外，應納入相關經濟成長指標。 

二、建議貴部除了進行社宅推動先期評估外，也能進行推動後的

經濟效益評估。 

張委員智元 

一、社會住宅的戶數量逐漸推升，不管是興辦主體（甲方）以及

物業管理單位（乙方），均可能即將面臨人力缺乏問題。由於

物業管理是一個勞力密集且目前正在萎縮的產業，且管理社

宅的效益又較一般社區低，建議貴部要及早研訂因應措施。 

二、建議貴部多加研議外部機構協力興辦社宅的模式，規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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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源籌措的方案，例如請其他部會或民間團體來進行參建分

回，相關法源配套應進行修訂。 

三、未來將有中央與地方政府各自興辦的社宅位於一個縣市境

內，建議貴部應儘速研議共同標準，避免一市兩制。 

四、建議貴部應研議高齡化社會後社會住宅的相關配套措施，例

如 65 歲以上長者的租約延長等等。 

五、中央、地方社宅除了管理標準一市兩制的問題外，還有產權

或管理權競合問題，各自興辦的社宅無論是管理業務或是財

務層面，財務平衡或永續性必須仔細研議評估。 

六、建議社宅要協調衛福部相關人員進駐，例如前陣子廣慈社宅

發生的社會案件就需要有社福人員協助，不能讓物業管理人

員還要負擔社會問題。 

七、建議貴部社宅經營特色要及早定調，另外像是容積獎勵分回

的零星戶社宅，建議管理機制考量不與整批社宅的標準相

同，營運成本會較高。 

八、針對社宅興辦多元用地取得方式的修法，有助於社會住宅的

政策的持續推動，本人非常支持。 

李委員玉華 

一、考量未來各地中央、地方社宅持續興辦，一定會遇到一市兩

制的問題，想請教目前為止中央與地方有哪些合作的機制？

目前的進展是什麼？ 

二、針對簡報第 14 頁有統計住宅法規定的各個身分的社會住宅住

戶，建議居住資格是否能定期檢視或修訂，納入更多需要協

助的民眾，例如新住民等等。 

三、簡報第 19頁有提及，中央興辦社宅會與各地的社福單位作聯

繫，規劃在社宅中納入社福設施，但實際上可能會很難協調，

請衛福部應協助進行溝通。 

四、建議社宅全齡通用設計應拓展於整體社區規劃，並非侷限於

建築內部，例如救護車空間、送餐等社區友善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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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提供包租代管、租金補貼針對弱勢對象服務比率的資料。 

曹委員儉 

一、請提供包租代管各縣市的詳細數據。 

二、想確認租金補貼政策，是否真正有讓需要的弱勢（例如身障

者、老人）受到協助。 

林委員育如 

一、建議中央各部門與地方政府要有更多溝通與合作的平臺，雖

然會因此聽到批評，但才能促成進步。 

二、在今年的租金補貼政策中，納入了地方審查的環節，看似可
以加速審理，但實務上民眾可能會遇到中央、地方互相溝通

不足，推諉卸責，導致申請過了 3 個月以上都沒有領到補貼

的情況。建議要再研議相關聯繫管道，讓好的政策有更好的

推動過程。 

三、租金補貼政策原訂目標 50萬戶，但就目前資料來看申請戶數

已突破該目標，想確認未來是否能讓逾 50萬戶的民眾繼續申

請並領取。 

谷縱‧喀勒芳安委員（代理人原民會公共建設處劉處長維哲） 

一、簡報第 20頁有提及，社宅中規劃布建社福設施，本會在明年
度規劃在都會區設置原住民居會所，想請教是否能有合作的

可能。 

二、目前有 3 處地方政府原民局刻正規劃興辦原住民專屬社宅，
惟各地方政府不願如興辦一般社宅相同，向銀行融資取得資

金，認為資金應由中央全額補助。 

戴委員群芳 

近年住宅基金辦理社會住宅興辦計畫、300億元中央擴大租金

補貼專案計畫等，所需經費龐大（113 年度預算約 400 億元），而

該基金財源高度仰賴國庫，又將小犬颱風臺東縣蘭嶼鄉住宅修繕
補助、學生租金補貼等納由該基金支應，恐排擠原辦理住宅業務，

建請貴部妥作住宅業務定位，就類此非住宅基金業務，宜納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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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部會或民間團體資源（如賑災基金會）辦理，並配合主要業務

推動妥作基金財務規劃，以及撙節各計畫行政支出。 

曹委員慈容 

一、建請瞭解承辦業務執行情形，加強各項業務推動資訊化，並

請組改後已正式編組的資訊單位協助業務單位檢視。 

二、如社宅用地取得已定調須納入都更容積獎勵回饋，應儘速進
行修法配套，並及時於規劃階段提供意見，以利降低興建或

管理成本。 

徐委員燕興（代理主席） 

非常感謝各位委員的指教，各位委員預測台灣住宅政策接下

來要面對的問題，我也非常認同，例如針對社會住宅的物業管理，

的確需要提前規劃人力。接著有些詢問數據的部分，再請業務單

位協助回應。 

國土管理署（住宅發展組歐組長正興） 

一、依據行政院 106 年核定的社宅興辦計畫，本署直接興建社宅

達成數，皆以發包數為計算基準。 

二、租金補貼的部分本署是針對房客來補貼，但針對房東則有提

出「公益出租人」的相關租稅優惠，包括地價稅、房屋稅及

所得稅。 

三、中央與地方的合作，目前本署是透過「社會住宅營運管理聯

繫大平臺」的合作模式，預先討論營運管理的部分，未來也

會持續精進相關合作機制。 

四、中央社宅陸續完工後，即將進入營運管理階段，接下來也預

計透過本審議會來進行相關評鑑或研商機制，精進本部住宅

政策。 

五、針對物業管理人力不足的問題，未來社宅廣設於各縣市，是

否皆由中央政府來進行管理，或是委託地方政府管理，以及
容積獎勵分回的零星社宅戶是否仍應依一般社宅管理水準來

辦理，都將依委員建議再進行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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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於高齡化社會的社宅政策因應，本署認定社會住宅定位並

非為社福設施，有關高齡者居住期限延長的議題，後續應由

長照或其他社福相關機構來處理。 

七、針對地方與中央社宅的一市兩制問題，包括租金、營運管理

制度等等，本署除了透過「社會住宅營運管理聯繫大平臺」

來研商管理制度的共同模式外，本署正研擬社宅分級租金制
度原則草案，不論中央或地方社宅的租金，未來都能依據此

原則來訂定租金水準。 

八、有關社宅申請資格應納入外國人部分，涉及住宅法修法，建

議新住民得以本國人配偶作為申請人。 

九、針對社宅納入社福設施的部分，係透過本署城鄉發展分署召

開先期規劃會議時，邀請當地地方政府來共同評估並研議納

入。 

十、有關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租金補貼提供弱勢族群的協助數據，

將再提供給委員參考。 

十一、本署針對租金補貼已開發完整的審查與申請系統，執行困

難主要在於本署直接面對全部 55 萬戶申請戶，請各界體

諒。另有關租金補貼經費可能不足部分，先前已確認行政
院有預算補足的宣示，後續仍會適時進行相關報院核示之

行政程序。 

十二、針對住宅基金部分，本署另有定期召開營建建設基金管理
會，在會上本署已多次表達，住宅基金得因應政策需要支

應相關居住協助所需經費，惟長期協助仍應回歸各部會基

於業務權責，自行編列相關預算支應。 

十三、有關中產以下房貸支持金專案，本署預計在農曆年前完成

所有案件的審查與核撥並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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